








2、 本合同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即生效。 本合同一式肆份， 甲方贰

份，乙方贰份。 成果资料提交完毕和项目款全部结清后，本合同终止。

甲 方： 辉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地 址： 辉县市交通大厦

开户银行：

银行账号：

法定代表人或

委托代理人：

日 期

乙 方： 河南北辰勘测有限公司

地 址： 辉县市清晖路北段路东

开户银行： 中国建设银行辉县支行

银行账号： 41001566710059000547

法定代表人或

委托代理人
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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